河南省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移动办公办案数据流量服务项目（二次）
成交公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采购项目编号：豫财磋商采购-2025-1287
2、采购项目名称：河南省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移动办公办案数据流量服务项目
3、采购方式：竞争性磋商

4、采购公告发布日期：2025年12月19日

5、评审日期：2025年12月30日

二、成交情况

	包号

豫政采（2）20252234-1
	采购内容
	供应商名称
	地址
	中标金额
	单位
	备注信息

	
	河南省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移动办公办案数据流量服务；具体规格参数详见竞争性磋商文件。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鹤壁分公司
	鹤壁市淇滨区淇水大道与柳江路交汇处东北角
	1483430
	元
	评审总得分85.00

	
	序号
	名称
	服务范围
	服务要求
	服务时间
	服务标准
	

	
	1
	河南省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移动办公办案数据流量服务项目
	河南省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移动办公办案数据流量服务；具体规格参数详见竞争性磋商文件。
	满足采购人要求
	两年
	满足采购人要求
	


三、评审专家名单

 孙新娟  赵培林  张巨河（采购人代表）

四、代理服务收费标准及金额

收费标准：按照《河南省招标代理收费指导意见》的规定向成交人、成交供应商收取中标服务费。

收费金额：25500元

五、成交公告发布的媒介及成交公告期限

本公告同时在《河南省政府采购网》、《河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网站上发布。成交公告期限为1个工作日。

六、其他补充事宜

1.专家评审结果及其他供应商未成交信息告知：第一成交候选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鹤壁分公司，最终报价1483430 元，得分85.00分；第二成交候选人：鹤壁市欧菲斯商贸有限公司，最终报价1497000元，得分70.82分；第三成交候选人：河南兴天下商贸有限公司，最终报价1495000元，得分58.85分；河南华脉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因授权书中被授权人未签字，未通过符合性评审。2.成交供应商有政府采购合同融资意向的，请登录河南省采购网进行供应商融资意向登记或者在通知公告栏目中获取融资渠道和联系方式。 3.投标人对上述结果有质疑,可在成交公告发布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和《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相关规定，以书面形式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携带本人身份证件（原件和加盖公章的复印件）、质疑函原件(加盖公章及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及相关证明材料向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邮寄件、传真件不予受理），逾期将不再受理。

七、凡对本次公告内容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 采购人信息

采购人：河南省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 
联系人：王女士

联系电话:0392-3380137

地址：鹤壁市淇滨区鹤煤大道69号
采购代理机构：河南顺成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女士

联系电话：13849200942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任寨北街汇元大厦7楼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刘女士

联系电话：13849200942
